
水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費徵收宣導說明會 
宣導重點 

防疫期間  請佩戴口罩參加說明會 

109年度水污染源稽查重點 

 原廢水採樣(110年加嚴者) 
 放流水採樣 
 放流口設置及水電表設置情形 
 各類紀錄適法性查核 
 廢水處理設施正常操作檢核 

彰化縣總量管制區劃設範圍 

項目 
105年公告 

總量管制 

107年擴大 

總量管制 

劃定水體 
東西二、三

圳 

東西二、三圳及
八堡一圳 

km2 
第一級 13.56 31.44 

第二級 0 35.31 

總量管制區範
圍 

東西二、三
圳為灌溉水
源之區域為
第一級應特
予保護農地
水體之排放
總量管制區 

東西二、三圳灌
區為第一級應特
予保護農地水體
排放總量管制區 

八堡一圳部分灌
區為第二級應特
予保護農地水體
排放總量管制區 

含重
金屬
家數 

第一級 29 48 

第二級 0 43 

實施日期 105.05.17 107.09.25 

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原廢水含重金屬對象 
-不得核發新申請之水措及許可證 
-不得同意變更增加排放重金屬廢水量或總量 

110年加嚴放流水標準規定 

 增列或加嚴特定對象真色色度、重金屬、氨氮、有害物質等管制項目，強化
風險控管。 

 精簡及整合放流水標準及特定事業別放流水標準，以附表一至附表十四臚列。 
 事業增修重點 

運作鉬事業-半導體、化工、金屬相關(如電鍍)、農藥、其他工業       新增鉬 
發電廠-燃煤發電廠，且產生排煙脫硫廢水進入廢水處理設施者       加嚴總汞、砷和硒；新
增自由有效餘氯 
高色度事業-印染整和紙漿製造業等20種事業      加嚴真色色度；新增自由有效餘氯 
高氨氮事業-電鍍業或金屬業、製革業、廢棄物掩埋場       新增氨氮 
觀光旅館       加嚴BOD、COD、SS和大腸桿菌群 


